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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部
关于印发《全县组织系统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县直各党工委：

为充分发挥组织系统职能作用，深入组织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现将《全县组织系统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组织部

2019年4月15日

全县组织系统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实施方案

今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承上启下、深挖根治、全面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组织部门职能作用，推动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实现新突破，根据桂林市党委组织部《关于印发<全市组织系统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的通知》（市组通字〔2019〕23号）的文件精神和县委的相关部署要求，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站在全局的高度，坚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并认真落实总书记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之举，务必把这个基础夯实筑牢”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桂林市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担当，认真履行好组织部门的职能职责，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抓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目标任务

全面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指导和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提高组织、凝聚、服务群众能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三、组织领导

为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基层组织建设协调职能，成立全县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组长，分管副部长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股长和各乡（镇）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委员、各工委副书记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扫黑除恶专题教育培训

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党员教育、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掌握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策法规、方法措施、工作要求。各乡（镇）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委员要会同综治办加强对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党员干部进行扫黑除恶、基层治理、民主法治等相关知识培训，督促引导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增强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治担当和行动自觉。运用扫黑除恶的典型案例，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警示教育。

（二）持续抓好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整顿工作

扎实开展好2018年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情况“回头看”，全面核验整顿工作完成情况，看存在问题是否真正解决、班子是否坚强有力，加大力度查缺补漏，确保整顿到位。以乡（镇）为单位，持续倒排一批软弱涣散（后进）村党组织，深入走访调研，摸清社情民意，找准问题症结，有针对性地制定整顿提升方案，建立乡镇主要领导主抓、派驻第一书记、工作队员协抓、组建工作组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实行整顿对象台账制、整顿措施责任制、整顿任务销号制，紧盯每一个问题，一件一件定措施，一项一项抓整改，改一件成一件。各乡（镇）党委要牵头抓总体，做好统筹协调、具体指导、跟踪推进等各项工作。各乡（镇）党委要加大投入力度，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建设。对涉黑涉恶、涉宗教宗族势力、“村霸”和矛盾纠纷突出、信访问题多发的村，实行市党政班子中的党员领导干部挂点联系制度。

（三）着力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开展农村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党组织和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大力推进自然村党组织建设，全面深化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星级化”管理，加强评星定级结果运用，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配齐配强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党组织书记，强化教育培训、管理监督、激励保障，全面落实好村党支部书记县级党委备案管理制度。加强村级后备力量建设。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严格规范落实党内组织生活，持续开展好农村党员大培训，深化提升农村党员积分管理，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扎实推进农村党员涉嫌违纪违法信息通报和及时处理工作。严格党员发展工作，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入党动机、工作学习情况和现实表现的定期考察，坚决整治发展党员违规违纪及弄虚作假、“近亲繁殖”“人情党员”“带病入党”等问题，从源头上纯洁党员队伍。

（四）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 

巩固2017年村“两委”换届“回头看”工作成果，及时清理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村干部，对于政治上不合格和涉黑、涉恶、涉宗教、涉宗族、涉“村霸”、涉刑、涉赌、涉毒和有前科劣迹等问题的坚决予以罢免。树立正确选人导向，进一步明确村级组织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严格人选标准，坚持政治标准，列出负面清单，牢牢把驻村干部队伍“入口关”。全面实行村干部任职资格县级部门联审、履职情况定期信息通报、任职能力统考和离任审计等制度，各乡（镇）党委要定期对在职村干部进行任职资格核查，凡是村干部调整的，必须经过县级联审，坚决防止涉黑、涉恶、涉宗族、涉宗教人员插手基层事务，严密防范黑恶势力、宗族宗教势力侵蚀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扰乱基层治理。

（五）加强和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将农村“三资”清理工作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对于长期垄断村（屯）资源、试图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宗族宗教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对于明显有失公平的廉价承包合同，要通过协商、法律等途径，予以变更或撤销，消除黑恶势力、宗族宗教势力侵蚀的空间。

（六）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健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其他各类组织的领导，理顺村级各类组织的功能定位和权责关系，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规范村级各类组织的章程和工作规则，坚持“四议两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民主决策制度，健全“一组两会”、党群理事会等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完善村务监督、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群众评议等民主监督制度，落实村干部岗位目标管理、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推动村级治理规范化、阳光化、法治化。探索推进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机制，落实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充分发挥村级配套组织作用，加强村（居）治保会、调解会的规范化建设，加强对治安巡逻队、治安中心户等群防群治队伍的教育管理，壮大基层扫黑除恶工作力量。

（七）深入组织发动农村党员群众参与专项斗争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平台，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基层实际、全覆盖的宣讲宣传活动，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宣传中央、自治区和全县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和政策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新风正气，踊跃举报、及时提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自觉同一切不良风气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形成扫黑除恶工作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八）加强农村党员干部涉黑涉恶线索摸排 

开展农村党员干部涉黑涉恶情况排查专项行动，实行农村基层干部、党员不涉黑不涉恶承诺制度，会同纪检监察、政法机关和信访、审计等部门对农村基层干部、党员涉黑涉恶情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核查处理，确保各项工作到边到角，实现摸排监控长效化。建立支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员制度。在村级党组织推选1-2名政治素质高、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息员。信息员要了解掌握所在村的黑恶势力情况，宣传扫黑除恶动态、传达上级精神、报送工作信息，协助工作推进。县委组织部设立举报电话为0773-7512107，同时，各乡（镇）党委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随时接受群众提供党员干部涉黑涉恶线索，及时对群众来信来访和上级转办党员干部涉黑涉恶线索进行缜密调查。

五、组织保障

（一）压实领导责任。各乡（镇）党委要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履行职能职责，与组织工作重点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督促。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各乡（镇）党委要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纳入村级党组织书记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村“两委”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二）建立工作机制。实行扫黑除恶进展月调度制度。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积极主动与各相关部门沟通，及时掌握涉黑涉恶相关动态。建立重大事项报告机制，对组织系统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重大问题线索、重要措施、重大成果及时向市委组织部报告。

（三）强化调研指导。把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作为基层党建“两随机”调研指导的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调研、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落实。对重视不够、措施不细、推动不力、效果不好的，视情况予以相应问责。

附件：龙胜各族自治县组织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龙胜各族自治县组织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文涛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副组长：廖思红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舒华钰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组织党工委书记
成  员：杨美秀  县委组织部档案室主任

蒙云龙  县委组织部干部股股长

刘唐文  县委组织部组织股股长、两新组织党工

委副书记

陆曙恒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蒙昌东  县远程办副主任

欧阳念  县委基层办工作员
李荣琴  龙胜镇党委委员
韦吉阳  龙脊镇党委委员
刘  辉  泗水乡党委委员
粟盛周  江底乡党委委员
兰孟华  马堤乡党委委员
阳  迪  伟江乡党委委员
杨昌辉  平等镇党委委员
陈能苑  乐江乡党委委员
蒙柳洁  瓢里镇党委委员
涂丽玲  三门镇党委委员
粱义福  县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欧卓湛  县两新组织党工委组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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